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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高秉坤）“百
善孝为先”，赡养老人不仅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
是 每 一 位 成 年 子 女 不 可 推
卸的法定义务。然而，现实
生活中，仍有少数子女以各
种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导 致 年 迈 父 母 陷 入 生 活 困
境。近日，深州市人民法院
王 家 井 法 庭 判 决 了 这 样 一
起赡养纠纷案件，被告已履
行。

李 老 太 与 赵 老 先 生 共
同养育了两女一子，年近八
旬的两位老人因体弱多病、
丧失劳动能力，共同居住在
养老院。赵老先生在世时，
儿 女 均 能 主 动 履 行 赡 养 义
务。赵老先生去世后，养老
院 再 未 收 到 李 老 太 的 全 额
住院费用。无奈之下，李老
太将子女诉至法院，请求支
付赡养费。

承 办 法 官 李 林 受 理 案
件后迅速展开审理工作，通
过电话沟通、传唤询问等方
式 ，联 系 三 位 被 告 了 解 情
况。原来，赵老先生早年对
两 位 老 人 的 养 老 问 题 做 出
了详细安排，儿女按照老人
意愿尽到了赡养义务。
赵老先生去世后，儿子
按照之前的安排一直按
月交纳自己所应承担的
一份，而大女儿认为自
身经济条件不佳，二女
儿认为遗产分割不均且
老人有存款，以此为由
不再向养老院支付其母
亲李老太住养老院的费

用。
办 案 团 队 走 访 了 李 老

太居住的养老院，了解到李
老 太 在 养 老 院 每 月 固 定 支
出 大 概 3300 元 。 这 对 普 通
家 庭 来 说 是 一 笔 不 小 的 开
支。李法官试图通过调解，
促 成 双 方 达 成 以 家 庭 养 老
方式赡养老人的方案，多次
与当事人当面沟通，释法明
理，并联系该村村委会干部
协助调解，但最终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

办 案 团 队 经 过 研 判 认
为，老人的赡养问题不能久
拖不决，随即安排开庭，并
传 票 传 唤 当 事 人 开 庭 审
理。法院经审理认为，子女
对 父 母 有 法 定 的 赡 养 扶 助
义务，该义务不因父母的经
济状况、子女的经济能力或
财 产 分 配 问 题 而 减 轻 。 最
终，法院依法判决李老太的
子女按月平均支付赡养费，
并承担相应的医疗费用，依
法保障了老人“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的合法权益。目
前 ，经 法 官 做 判 后 释 法 工
作，被告已履行了法院判决
所确定的法律义务。

八旬老人赡养无着落

深州法院依法判决护权益

本报讯 （周方
周劲雷）“在短短不到
10 天的时 间内，我就
收 到 了 执 行 款 ，非 常
感谢你们的帮助！”近
日 ，一 起 民 间 借 贷 纠
纷执行案的申请人张
某在领取 6 万元执行
款 后 ，激 动 地 向 晋 州
市人民法院执行干警
表达谢意。

2024 年 7 月 ，李
某以做生意为由向张
某 借 款 6 万 元 ，并 承
诺 2024 年底归还。借
款 到 期 后 ，李 某 以 各
种 借 口 推 诿 不 还 ，张
某无奈之下将李某诉
至晋州法院。经过法
官 的 耐 心 调 解 ，双 方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李 某
一次性偿还 6 万元借
款 。 调 解 书 生 效 后 ，
李某依然未能履行还
款 义 务 。 今 年 9 月 ，
张某向晋州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
段 后 ，晋 州 法 院 执 行
干警迅速采取执行措

施，及时冻结被执行人李某名下银行账
户，并将其传唤到庭。执行干警耐心解
释相关法律法规，并说明拒不履行将面
临的后果。李某意识到逃避执行不是办
法，表示愿意履行，并当场向张某支付了
6 万元欠款。

本报讯 （李浩南）近日，蠡
县人民法院少年家事法庭通过

“ 全 流 程 调 解 + 判 后 答 疑 + 督
促 履 行 ”机 制 ，成 功 化 解 一 起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实现案结事
了。

原告王某与被告赵某经人
介绍相识，并于 2024 年 4 月按习
俗举行了订婚仪式，后王某给付
赵某“五金”等物品及彩礼 27 万
余元。订婚后，双方感情迅速升
温，在未办理结婚登记、未举行
结婚仪式的情况下，开始了共同

生活。双方因欠缺了解，共同生
活期间，经常发生口角，仅仅 6
个月后，就结束了这段感情。后
王某诉至法院，要求赵某返还彩
礼及财物。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高度
重视，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耐心倾听双方诉求，详细梳理款
项性质，积极引导当事人换位思
考。双方对共同生活期间开销
抵扣等问题争议较大，对返还金
额存在较大分歧，未能达成一致
意见。法庭在查明事实基础上，

依法作出判决。
判决后，承办法官并未一判

了之，而是及时进行判后答疑，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双方细致
释明判决认定的法律依据、事实
理由以及计算方式，耐心解答当
事人疑惑，引导他们理性看待判
决结果。同时，法庭启动督促履
行 机 制 ，持 续 关 注 案 件 履 行 进
展，建立专门台账管理跟踪。承
办法官的耐心释法与真诚沟通
消除了双方的抵触情绪，最终被
告方主动履行了判决确定的返

还 部 分 彩 礼 及“ 五 金 ”的 义 务 ，
该案得以圆满化解。

该案是蠡县法院少年家事
法 庭 深 化 家 事 审 判 改 革 ，健 全

“全流程调解+判后答疑+督促
履 行 ”工 作 机 制 的 一 个 缩 影 。
少年家事法庭将调解贯穿审判
全 过 程 ，在 判 决 后 亦 注 重 答 疑
解 惑 与 履 行 督 促 ，努 力 将 当 事
人 的 疑 惑 消 除 在 每 一 个 节 点 ，
切实推动矛盾纠纷的实质化解，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
一。

某 小 区 20 余 名 业 主
以 各 种 理 由 长 期 拖 欠 物
业 费 。 该 小 区 物 业 公 司
多次通过电话、书面通知
等 方 式 催 要 ，但 均 未 奏
效，于是将 20 余名业主诉
至法院。

收到起诉材料后，高
邑 县 人 民 法 院 认 为 该 案
涉及业主较多，若处理不
当，易影响小区居民稳定
的 生 活 环 境 。 为 了 妥 善
化解纠纷，征得当事人同
意后，法院委托专业调解
组织，并会同住建部门联
合开展调解工作。

深入调查，梳理矛盾
根 源 。 指 导 法 官 与 调 解
员深入小区，与业主和物
业 公 司 进 行“ 面 对 面 ”交
流 ，耐 心 倾 听 双 方 陈 述 ，
详 细 记 录 业 主 不 缴 纳 物
业 费 的 原 因 。 经 过 多 轮
沟通，指导法官与调解员
发 现 ，除 了 物 业 服 务 问
题，业主与某物业公司之
间 还 存 在 沟 通 严 重 不 畅
问 题 。 物 业 公 司 在 进 行
一些小区管理决策时，未
充分征求业主意见，导致
业 主 对 物 业 公 司 的 信 任
度 降 低 ，同 时 ，部 分 业 主
对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的 具 体
条款存在误解。

多方联动，组织调解
协 商 。 住 建 部 门 工 作 人
员 一 方 面 从 行 业 监 管 的
角度，对物业公司的服务
质 量 和 收 费 标 准 进 行 审
查，并指出物业公司在服
务 过 程 中 存 在 的 不 符 合
行业规范的地方，要求某
物业公司限期整改；一方
面 向 业 主 解 释 物 业 费 的
构成，消除了业主对收费
标 准 的 误 解 。 指 导 法 官
在释法明理时强调，缴纳
物 业 费 是 业 主 应 尽 的 基
本义务，业主不能以简单

的拒缴方式来表达不满；
而 物 业 公 司 也 应 当 按 照
合 同 约 定 ，提 供 优 质 、高
效 的 物 业 服 务 。 调 解 员
则运用丰富的调解经验，
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指出
只有双方相互理解、相互
配合，才能实现小区的良
好 管 理 和 业 主 生 活 品 质
的提升。经过多轮调解，
双方态度逐渐缓和，开始
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达成协议，明确整改
责任。经过多次协商，双
方 最 终 达 成 了 调 解 协
议 。 物 业 公 司 承 诺 对 小
区的环境卫生、公共设施
维 修 等 方 面 存 在 的 问 题
进行整改，并建立定期与
业主沟通的机制，及时回
应 业 主 的 诉 求 。 对 于 业
主 反 映 的 物 业 费 标 准 问
题，物业公司表示将在合
理范围内进行调整，并向
业主公示费用明细，业主
也 同 意 补 缴 拖 欠 的 物 业
费。

至此，该起系列物业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得 到 妥 善
化解。

该 案 系 物 业 与 业 主
间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物 业 服 务 合 同 纠 纷 往 往
涉 及 众 多 业 主 的 切 身 利
益，处理不当易引发群体
矛 盾 ，影 响 小 区 和 谐 稳
定。该案中，法院邀请住
建部门、专业调解组织共
同 参 与 调 解 ，发 挥 多 元
联 动 解 纷 机 制 作 用 ，整
合 各 方 资 源 ，形 成 工 作
合 力 。 各 方 充 分 发 挥 自
身 优 势 ，法 院 提 供 专 业
法 律 指 导 ，住 建 部 门 加
强 行 业 监 管 ，专 业 调 解
员 利 用 其 丰 富 调 解 经 验
和 专 业 技 巧 ，促 使 各 方
达 成 和 解 ，实 现 案 结 事
了 人 和 。 同 时 ，通 过 联
动 调 解 ，促 推 物 业 公 司
及时整改，并进一步完善
与业主的良性沟通机制，
通 过 提 升 物 业 服 务 质 量
从源头上减少纠纷，有力
维护了社区的和谐稳定。

本报讯 （杨志芳 宋爽）
近日，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法院大
王店法庭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成
功调解了一起非婚生子女抚养
费纠纷案件，不仅为未成年人的
成长提供了物质保障，更以司法
之力守护了其合法权益，彰显了
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关怀。

原告陈某与被告张某自由
恋爱相识，随后同居生活并举行
了结婚仪式，但未登记领取结婚
证。同居期间，两人育有儿子小
张。后来，原、被告因矛盾解除
同居关系，在子女抚养问题上始
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于是，陈
某将张某诉至法院。

受理案件后，承办法官将未

成年人利益放在首位，明确非婚
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
法律权利，父母对其负有法定抚
养义务。为妥善化解纠纷，法官
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调解
方法。法官分别与陈某和张某
进行单独沟通，耐心倾听他们内
心的想法和诉求。陈某表示，自
己独自抚养孩子压力巨大，希望
张某能够承担起相应的抚养责
任，给予小张足够的生活和教育
费用。张某则称，其并非不愿意
支付抚养费，只是对费用的具体
金额和支付方式存在疑虑，同时
也担心自己探望孩子的权利无
法得到保障。通过这一轮深入
交流，法官精准掌握了双方的争

议焦点和矛盾症结，为后续调解
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在掌握双方诉求后，法官组
织了一次面对面调解。调解伊
始，法官从亲情的角度出发，向
双方强调孩子是他们爱情的结
晶，无论父母关系如何变化，孩
子对父母的爱和依赖都不会改
变，父母都有责任为孩子创造一
个 健 康 、稳 定 的 成 长 环 境 。 随
后，法官详细讲解了民法典中关
于非婚生子女抚养的相关法律
规定，明确指出张某作为孩子的
父亲，支付抚养费是法定义务，
其金额应根据孩子的实际需求、
当地生活水平以及双方的经济
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在法律

与情感的双重引导下，双方当事
人的态度逐渐缓和，对抗情绪有
所降低。

鉴于双方态度的转变，法官
趁热打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提
出了一个兼顾双方利益的调解
方案：在抚养费金额方面，结合
小张的日常开销、教育费用以及
张某的经济收入，确定一个合理
的支付标准；在支付方式上，为
了减轻张某一次性支付的经济
压力，采取按月支付的形式；同
时，为保障张某的探望权，明确
了探望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经
过法官的反复劝说和协调，双方
最终对该调解方案表示认可，并
达成调解协议。

非婚生子女抚养费起纷争

徐水法院温情调解暖人心

全流程调解+判后答疑+督促履行

蠡县法院化解婚约财产纠葛

冀法小课堂冀法小课堂

法院与多方联动调解

化解20余名业主
拖欠物业费纠纷

9 月 17 日 ，由
宽城满族自治县人
民 法 院 、县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河 北 琢
酒集团联合创建的
河北琢酒集团酒类
知识产权协同保护
工作站揭牌。该工
作 站 的 成 立 ，旨 在
打造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与企业维权深
度 融 合 的 示 范 平
台 ，为 持 续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激 发 创 新
活 力 、推 动 经 济 高
质量发展贡献更加
强 劲 的 法 治 力 量 。
图 为 揭 牌 仪 式 现
场。

裴福浩 摄

本报讯 （王璇）近日，卢
龙 县 人 民 法 院 石 门 法 庭 成 功
调解一起涉未成年人生命权、
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件，不
仅 促 成 双 方 当 事 人 达 成 和 解
协议，而且最大限度守护了未
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均为
未 成 年 人 。 二 人 因 日 常 琐 事
发 生 纠 纷 ，进 而 引 发 肢 体 冲

突 ，导 致 原 告 受 伤 并 住 院 治
疗。纠纷发生后，双方家长就
赔偿问题多次协商，却始终未
能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 为 维 护 孩
子 合 法 权 益 ，原 告 方 提 起 诉
讼。

立案后，石门法庭庭长唐
冬雪践行“如我在诉”理念，秉
持着“不能让纠纷影响孩子的
学习与生活，避免矛盾升级给

孩子心理留下阴影”的想法，
多次联系双方家长了解案情，
耐心疏导情绪，引导双方家长
换位思考。调解过程中，法官
始终紧扣“为孩子着想”的核
心，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逐步
化 解 双 方 的 分 歧 和 矛 盾 。 最
终，在案件庭前准备阶段，双
方家长达成一致和解意见，被
告当场履行。

卢龙法院温情调解 守护未成年人成长

□ 聂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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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郭潇 董苒）
近日，阳原县人民法院成功化
解 一 起 机 动 车 交 通 事 故 责 任
纠纷案，被告同意赔偿，原告
当庭申请撤回起诉。

被 告 范 某 驾 驶 小 型 轿 车
与 原 告 杨 某 驾 驶 的 电 动 自 行
车在某交叉路口发生碰撞，致
杨 某 受 伤 及 车 辆 损 坏。交警
部门认定，双方负事故同等责
任。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杨

某将范某和其投保的某保险公
司诉至阳原法院，要求被告赔
偿其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
杨 某 就 其 因 此 次 交 通 事 故 造
成 的 伤 情 向 法 院 申 请 了 司 法
鉴定，法院依法快速启动鉴定
程序。

承办法官在收到司法鉴定
报告后，立即向原告杨某收集其
具体损失的证据，制作损失项目

及损失金额明细，并在此基础上
积极组织双方调解，耐心释明损
害赔偿标准及相关法律规定，引
导当事人理性解决纠纷。

经多轮协商，双方当事人
最终达成一致调解意见：被告
在 交 强 险 和 商 业 三 者 险 限 额
内 一 次 性 赔 偿 原 告 医 疗 费 等
各项损失共计 75954.75 元。原
告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并
申请撤诉。

阳原法院悉心调解

交通事故纠纷双方握手言和

●案情回顾

●处理过程

●解纷要旨


